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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分類評鑑 邁向務實辦學
─專訪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

文／陳曼玲

圖／葉陶軒

隨著大學評鑑結果陸續公布，以及退場政策與評鑑結果的連動，

學術界對高教評鑑議題也益發關注。

本刊特地專訪長期推動教育改革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

他呼籲，教育部應儘速修訂大學法，

明訂大學分類並區分各類大學的目標、宗旨、理念，

用評鑑與經費補助的競爭機制，

引導大學分類後朝「務實辦學」的方向發展。

                                                                            

 開‧卷‧語

基於520之後內閣全面改組，李遠哲也

建議新任教育部長，應公開撰文提出高等

教育藍圖，付諸社會討論，修正定案後作

為今後高等教育政策執行依據；同時回頭

檢視行政院教改諮議報告書與高教宏觀規

劃委員會報告書，將可行或重新修正之處

落實推動，以健全教育政策形成的機制。

以下是訪談紀要：

記者問（以下簡稱問）：近來教育部開

始推動大學分類，這也是您多年前在行政

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的主張，請您

談談大學分類的目的何在？

修改大學法 明訂大學分類

李院長答（以下簡稱答）：1955年我考

大學那一年，18歲年輕人能進大學的比

率還不到3%，現在則提高到60%以上，

可見大學教育已經從菁英教育轉變為普

及教育。當大多數人都能接受16年教育

的時候，不同大學間也應該扮演不同的角

色，在民主多元化社會培養不同的人才，

實現各種不同的夢想，如此才能推動社會

進步。

所以大學應該分類，某些大學扮演的角

色應該與另一些大學不一樣。但現在最可

怕的是，大學法把所有大學當成一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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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管理，仍然停留在過去培養少數菁英的

觀念上，看不出來這個大學的「分母」指

的究竟是研究大學、一般大學、還是餐旅

大學？

大學法不能再把所有大學當成同一類

大學看待，應該具有方向性，明訂各類大

學的目標、理念與宗旨，引導大學做好分

類，明確知道自己歸屬於哪一類大學、有

什麼理念、辦學達到什麼目的、應該培養

哪些學生。大學如果不分類，辦學方向沒

有抓好，則除了排名在前面的幾所大學之

外，多數大學都會變成失敗的大學，學生

都會變成失敗的人。

以教改報告書及宏觀報告書為本    

健全政策形成機制

問：當初行政院高教宏觀規劃委員會建

議大學分成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與社

區型四類，後來教育部與大學校長另外提

出新的分類主張，您認同嗎？

答：現在教育政策形成的機制不健全，

也沒有花很多心血去做政策研究。教育的

進步應該一步步累積上來，對於過去已經

提出的建議，包括教改諮議報告書及高教

宏觀規劃報告書，教育部應該集思廣益，

廣泛蒐集社會大眾意見，公開討論後再決

定哪些可行、哪些需要修正，而不是沒有

看過以前的研究和討論，大學校長就可以

公開主張大學部學生數少於65%屬於研究

型大學。

我也不贊成僅以大學部學生數作為大學

分類的依據。不見得大學部學生多就不屬

於研究型大學，也不是研究所多就代表這

所大學的研究力佳、是好大學。政府應該

好好研究過去報告書的內容，針對缺失提

出建議，不能在政策上自由心證。

分類評鑑 

宜避免使用共同定量指標

問：之前教育部曾提出大學以後可以採

取分類評鑑的主張，您認為該怎麼做？

答：政府應該訂出各類型大學的比例，

做一個分配，尤其公立大學使用國家經

費，理應由政府來規劃適當的比例，例如

全國應有10%的大學生進入研究型大學就

讀，則以競爭性經費及評鑑結果引導公立

大學進行分類甚至整併，協助大學朝務實

的辦學方向發展。而研究型大學與其他類

型大學學生之間的轉學管道也應該更加暢

通。至於私立大學因屬私人興學，辦學理

念上則可較有彈性。

吳京部長在位時，曾邀請我參與化學

學門的評鑑，我沒有同意，因為將臺灣各

大學的化學系做一個比較，把名次從頭排

下來，等於是把全國所有大學當成同一類

型，以臺大化學系作為評鑑標準，來評量

全國所有大學的化學系，既沒有意義也誤

導大學的辦學。

因此，大學分類評鑑應該評鑑大學的辦

學目標務實嗎？理念對不對？相關措施如

課程設計、師資聘請，有沒有符合設定的

目標與理念？辦學成果有沒有達到這個目

的？對社會有沒有貢獻？這是評鑑的功能

所在，而不是去評鑑與學校努力無關的項

目，例如生師比多少等「定量」指標。

這就好像評鑑一個人，如果只用身高

168公分、體重53公斤為標準來評斷美醜

或健康，是不對的。評鑑不應該使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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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指標，如果沒有好好深思，將會為

大學辦學帶來扭曲。

分類≠分等 評鑑結果不宜排名

問：針對分類評鑑的方式，您贊成對同

一類型學校的評鑑以排名區分優劣嗎？還

是參考美國大學評鑑與現行系所評鑑採取

「認可制」，只做自我比較，不做校際評

比？

答：不要把評鑑當成分類的等第，說研

究型大學比教學型大學好，其等級優於其

他類型大學，這是錯誤的觀念，不是念臺

大就比較了不起。像美國社會在政治上與

藝術上有良好表現的人，往往是州立大學

的畢業生，而不是來自研究型大學。

因此，不僅不同類型的大學不能排名，

即使同一類型的大學也不宜排名，但同類

型大學中區分出表現較好或較差的學校則

是可以的。

分類評鑑應該以書面描述評鑑結果，包

括學校是否有好的辦學理念、辦學目的？

有無達成目標？有無改善機制？辦學品質

與國際地位有沒有比從前提升等。而當學

校評估無法達成預期目標時，政策也應容

許大學變更自己的辦學理念與分類型態，

重新轉型。

新教長應提出高教藍圖 

博採眾議再實施

問：520之後內閣將有一番新局面，您

對新任教育部長有何建言？

答：現在政府的弱點，就是政策的形成

沒有上軌道，應該以過去提出的教改諮議

報告書及高教宏觀規劃委員會報告書，當

成走入下一步政策的基礎，據此形成教育

政策藍圖。

我跟過去許多任教育部長建議過，上任

後應公開發表一篇文章，提出對高等教育

的看法，將現有的高教問題與未來的改進

方向清楚交代，付諸社會討論：這樣的看

法好嗎？大方向對嗎？經大眾參與討論後

形成共識，並接受外界的意見修正才拍板

定案。而不是像現在既不能提出有效的辦

法，也不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導致好的案

子有人反對就不敢做，沒人反對的案子才

做，結果會做的往往是不好的案子。

　

改變招生方式 破除菁英迷思

問：您對大學的建議又是什麼？

答：在五年五百億與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的引導下，大學分類已經漸漸形成，最

近幾年臺灣的大學真的出現很大的變化，

大學真的動起來了。我給大學校長的挑戰

是：大學教育的目的在哪裡？升學在主導

大學的教學，大學如果能改變入學與招生

方式，就能影響整個教育體系，這是大學

校長責無旁貸的工作。

對大學校長我還有一個期許，教改的理

念就是「把所有的學生帶上來」，18分

上大學該檢討的是國高中教育，為什麼沒

有好好把學生教會就讓他們畢業？但既然

進了大學也沒有關係，只要學校能好好教

導，畢業後也能對社會做出很大貢獻。大

學生選擇當計程車司機並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社會的階級觀念太深了，以為進大學

的都是菁英，難怪許多大學生畢業了就失

業，因為很多工作不肯去做。


